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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主 义 国家为 什 么 要 对

固 定资本 实 行 加速 折 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日、英、法、西德等主

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了对固定资本实行加速折旧

的制度。发生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它同垄断资本加

速积累、扩大投资的要求和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都

是息息相关的。现将它产生的历史背景、采用的方法和

发生的作用简介如下：

一、历 史 背 景

加速折旧最初同国家垄断资本扩展军工生产有密

切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促进军

工生产，于一九四二年规定：凡是接受军事采购合同的

垄断企业，其厂房和设备的折旧提成年限均可缩短为五

年（那时一般民用工业企业的厂房折旧年限为五十年，
设备折旧为二十年）。这就使那些生产军火的大垄断资

本获得了大量的额外利润。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在

缴纳所得税而计算收入的时候，厂房和设备的折旧可以

从收入中扣除。所以折旧率越大，应纳税的收入就越少，

应缴税款也越少。美国政府用行政法令大大提高军工企

业的折旧率，就是为了减少垄断资本家应缴的税款，使

他们可以加速资本积累，迅速更新和扩大固定资本，提

高生产能力，发展军火生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提高军工企业折旧率

的法令曾一度废止。但是由于战后资本主义各国 之间

以及国内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加剧，由于科学技术的

迅速发展，使机器设备的无形损耗速度大大加快。各主

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竞相推行加速折旧法，提高折旧率，
使垄断资本可以及时弥补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改进技

术，扩大投资，巩固并加强他们在竞争中的地位。
首先，美国在侵朝战争时期重新实施了一九四二年

对军工企业的加速折旧法，以后又通过新税法把加速折

旧的范围扩大到民用工业。一九五二年，日本政府也采

取了加速折旧法 把固定资本的使用年限平均缩短了百

分之二十。同年三月八日，法国政府也规定，在一九五

〇年底以后投产或建成的新设备，都可以加速折旧。西

德政府在一九五二年通过税制改革，允许企业建立免于

征税的折旧基金，并且可以加速折旧。以后在整个六十

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些国家都陆续对加速折旧法进行了

多次的补充，修订或重新规定，使折旧的速度逐步提

高，适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展。

二、几 种 方 法

各国实行加速折旧，方法很多，各有特色，但基本

的方法却大致相同，有以下几种：

第一、提高固定资本的年折旧率，缩短其标准使用

年限。这是实行加速折旧的主要一环。
美国的加速折旧制度在战后经过几次修订，使固定

资本的标准折旧年限不断缩短。一九六二年实行的 折

旧制度，规定机器设备的标准折旧年限为八至十五年，

金属加工设备为十二年，比战前缩短了百分之四十至六

十。一九七一年，美国又公布了新折旧制度，它在一九

六二年规定的基础上又对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确定了

百分之二十的升降幅差。例如，原来是十二年的设备折

旧期限可以缩短到九年半。此外，它还规定了各种固定

资本的年度修理提成率，使机器设备的年度折旧和修理

提成总额可以达到它帐面价值的百分之十二至十八。
美国现在执行的仍然是一九七一年的加速折旧制度。

日本自一九五一年实行加速折旧制度以后，从一九

六一年开始，为了贯彻经济上“高度成长政策”，曾多

次缩短固定资本的折旧年限。一九六七年，实行税制改

革，又做了进一步的压缩。从其现行的规定来看，机器

设备的标准折旧年限为七至十四年，金属加工设备为十

年。
法国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推行快速折旧法以后，经过

多次补充、修订，使各项固定资本的标准折旧年限大幅

度下降。如一九五一年规定工业建筑物的标准折旧年

限为四十年，现缩短为二十年。一般工业设备原为十五

至二十年，现缩短为八至十年。
第二，采用新的折旧计算方法。

过去，惯用的固定资产折旧计算方法大体有两种，
一种是“直线法”，一种是“生产法”。

“直线法”就是用固定资本应提折旧的价值（购入价

值减去处理时可收回的残值）除以其标准折旧年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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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每年应提的折旧额。这种方法适用于生产正常，磨损

均匀的固定资本。如果生产有起伏，设备磨损不均匀，

就采用“生产法”计算折旧。例如卡车运输每年行驶

的里程不尽相同，在计算折旧时就先用它全部应提折旧

的价值除以可行驶的全部里程，求出每公里应提的 折

旧，然后去乘每年实际行驶的里程数，求出每年应提的

折旧额。
以上两种计算方法，着眼于按照固定资本的实际使

用情况计提折旧。但是，自从推行加速折旧制度以来，

垄断资本总是力图在法定的使用年限内尽早收回 其固

定资本的大部分价值。他们不满足于过去惯用的 计算

方法，而采用了一种新的 “余额递减法”。这种方法的

特点是：除了第一年用固定资本应提折旧的价值乘上规

定的折旧率求出其折旧额以外，以后各年都用固定资本

扣掉已提折旧的余额去乘规定的折旧率求出该年的 折

旧额。这样算出的折旧额，开始较多，以后逐年递减。为

了保证在法定标准折旧年限内把固定资本应提折旧的

价值全部提完，就必须采用比“直线法”更高的折旧率。
例如，法国规定：标准使用年限为十年的固定资本，如

用 “直线法”计算折旧，其折旧率应为百分之十；如果

用“余额递减法”，其折旧率则提高为百分之二十五。
假定有一台机床，应提折旧的全部价值为1，000元，用

“余额递减法”计算每年应提的折旧额如下：

（注：第八年提完折旧后的固定资产余额除以二，

分别在九、十两年提完）

从上例可以看出，使用这种计算方法，头三年提取

的折旧额共为578.1元，占该固定资产应提折旧的一半

以上。这有利于垄断资本提前收回大部分投资，少缴所

得税，扩大生产规模。
第三，实行“特别折旧”制度。
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进一步刺激资本家在防 止

公害、发展能源、利用废物、开发新地区等方面进行投

资的兴趣而制定的特殊方法。它允许资本家在投 资 后

的第一个年度就可以对其新购置的固定资本提取 很高

比率的折旧。
日本政府规定，节省能源的设备、废物利用的设备、

防灾设备和用于防止公害的设备，在其使用的第一个年

度，除可提普通折旧外，还可提百分之三十的特 别 折

旧。
英国政府规定，在开发地区和北爱尔兰的采矿设备

和油井设备，在其使用的第一个年度，可以提取百分之

百的折旧。
法国政府除有上述的类似规定外，还规定某些企

业购买现代化的设备，只要交付了预购订金，即使没有

到货，也可以从预付的订金内扣除百分之十的折旧。

三、作 用 与 后 果

加速折旧制度有利于垄断资本减少纳税，增加资本

积累，扩大投资，迅速采用新技术，发展新的工 业 部

门。这种作用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都表现得十 分明

显。
以日本的六大钢铁公司为例，在它的第二次合理化

计划期间（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〇年），共提折旧一千

一百六十九亿日元，占同期设备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八

点六。到第三次合理化计划期间（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

七年），共提折旧急增到五千五百二十三亿日元，占同

期设备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
美国因推行了加速折旧制度，加工工业内部积累的

折旧额在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一九 五〇

年至一九五四年的百分之七十，增长到一九七〇年至一

九七二年的百分之八十七。

从投资的结构来看，美加工工业固定资本总投资的

百分之五十七是用于补偿退出的固定资本和使其 现 代

化，其余的则用于建立新企业。所以这一时期积累的

折旧提成除了用于补偿和现代化以外，还可以扩大新增

的固定资本。由此可见，加速折旧，不但保证了固定资

本的及时更新，还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频繁使用加速折旧办法以 刺 激

资本投资，这虽然能促使垄断资本采用新技术，扩大生

产能力，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下，盲目扩大起

来的生产能力，必然同日益缩小的销售市场之间发生越

来越尖锐的矛盾，爆发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加深着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财政科学研究所外国财政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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